寻财发〔2016〕132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
当事人： 广州市中海达测绘仪器有限公司

地  址： 广州市番禹区东环街番禹大道北555号天安总部中心13号楼202房

本机关对你公司在参加寻乌县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CORS基站项目（项目编号：RJTS2016-XW-J027）中存在政府采购违法行为，现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如下：

一、违法事实

你公司于2016年11月23日上午10时参加了由瑞金市添盛采购代理有限公司组织的寻乌县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CORS基站项目（项目编号：RJTS2016-XW-J027）政府采购活动并取得预中标候选人资格， 12月12日你公司以“生产设备发生故障，无法按要求完成供货”为由，向县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及瑞金市添盛采购代理有限公司申请放弃函，12月16日，我局接到县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及瑞金市添盛采购代理有限公司“关于弃标的说明”和你公司的保证书及检讨书。由于你公司没有按照采购项目的谈判文件及谈判响应文件的要求签订政府采购合同及履约，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二条第二款和《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18号）第七十五条的规定。

二、处罚决定和处罚依据

鉴于你公司在法定合同签订期限内及时说明，态度诚恳，双方未造成实际损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二条第二款“中标或者成交后无正当理由拒不与采购人签订政府采购合同”的规定和《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18号）第七十五条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对你公司处罚如下：

1. 不予退还你公司交纳的响应保证金3600元整，上缴本级国库；

2. 禁止你公司参与此项目的重新招标，对你公司的不良行为给予书面警告。

三、权利告知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赣州市财政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个月内依法向寻乌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寻乌县财政局

2016年12月29日 

	抄送：县监察局、县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瑞金市添盛采购代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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